附件2：
评审专家入库承诺书

本人承诺，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成员，将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出现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将被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一、熟悉计算机操作，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政采业务指南---操作手册”熟知政府采购云平台及电子化交易管理系统操作流程；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将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方法和标准进行独立评审。评审过程中若受到非法干预，及时向财政、监察等部门举报；发现采购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停止评审并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说明情况；

三、依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与投标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将主动回避；

四、依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在获知参与项目评审至评审结束前，不与投标供应商及其利益相关者有任何私下接触。发现供应商具有行贿、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串通等违法行为的，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

五、依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十九条，按要求在评审报告上签字，对自己的评审意见承担法律责任。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对评审报告有异议的，在评审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审报告；

六、依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不以任何方式泄露评审过程中的评审意见、讨论情况及评审结果等评审相关信息；不记录、复制或者带走任何评审资料；
七、依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将积极配合答复供应商的询问、质疑和投诉事项，不使用或披露任何在评审、答复工作中获知的项目资料、技术数据及供应商相关信息；

八、依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未完成评审工作擅自离开评审现场或在采购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不得获取劳务报酬和报销异地评审差旅费；

九、依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评审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在政府采购云平台中记录代理机构的职责履行情况；

十、依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十条，政府采购云平台申报的个人信息发生变化时，及时通过系统发起信息变更。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